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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問與答 

 

申請程序 

1. 問： 如學校已參加姊妹學校計劃及／或試辦計劃，申請津貼時是否仍須遞

交姊妹學校申報表(即教育局通告第 5/2023 號附件 3)？ 

 答： 一般而言，學校如已參加姊妹學校計劃及／或試辦計劃，只須遞交已

填妥的申請表（即教育局通告第 5/2023 號附件 2），毋須遞交其他文

件。然而，如果學校透過其他途徑自行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

而又從未向教育局申報，則須把已填妥的姊妹學校申報表（教育局通

告第 5/2023 號附件 3）及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連同申請表一併遞交。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 

2. 問： 學校是否需要每學年把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呈交教育局? 

 答： 不需要。學校只須把該學年經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審

批的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分別載於該學年的學校周年計劃

及學校報告之內，並於每年 11 月底之前將學校周年計劃及學校報告

上載至學校網頁。請注意：學校只需於交流計劃書及報告書內提供基

本扼要的資料。學校擬備文件時可參考本局姊妹學校計劃網頁上的計

劃書及報告書範本，而篇幅則分別以不超過兩頁及四頁為宜。 

 

締結姊妹學校 

3. 問： 學校可否運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與內地不同省巿的姊妹學校 ／多於

一所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 

 答： 可以。除了一對一姊妹學校交流外，如學校有多於一所內地姊妹學

校，可與其姊妹學校結為群組，將「雙方交流」推展至「多方交流」

的層面，擴闊姊妹學校的交流模式及深化成效。 

4. 問： 過往學校一直與一所內地學校持續進行交流，惟與該校簽訂的締結文

件未有清楚顯示彼此為「姊妹學校」，學校是否符合申請姊妹學校計

劃津貼的資格？ 

 答： 如有關證明文件能清楚顯示兩地學校的交流合作關係及目的與本局

推行的姊妹學校計劃相若，並經學校書面確認與該內地學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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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符合申請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的資格。 

5. 問： 學校獲批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後，可在內地再締結多些姊妹學校嗎？ 

 答： 可以，惟有關姊妹學校必須為國家認可的中、小學或特殊學校。如學

校希望利用此經常津貼與新締結的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應事先向教育

局遞交姊妹學校申報表（即教育局通告第 5/2023 號附件 3）及有關證

明文件的副本。我們收到有關文件後會給予學校回覆。然而，無論姊

妹學校的數目多寡，學校所得的津貼金額是一樣的。 

6. 問： 如學校希望自行與內地學校締結姊妹及簽訂姊妹學校締結文件，例如

姊妹學校合作意願書／協議書，該些文件有沒有特定的內容？  

 答： 學校可自行與內地姊妹學校協商有關締結文件的內容，惟締結文件須

顯示兩校的關係為姊妹學校。學校可參考本局姊妹學校計劃網頁上的

姊妹學校合作協議書樣本。 

 

津貼的發放安排 

7. 問： 如學校遞交申請時在內地沒有姊妹學校，而希望透過教育局協調締結

或自行締結姊妹，學校何時可獲發此經常津貼？學校可獲發的津貼金

額如何？ 

 答： 如學校在遞交申請時在內地未有姊妹學校，而希望透過教育局協助締

結，本局會與內地教育部門協商。由於配對不同省市、類別的姊妹學

校所需的時間不一，完成配對後本局會盡快通知學校。至於擬自行安

排與內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的香港學校，需待締結後才向教育局遞

交申請。上述兩類學校會在締結姊妹及提交申請之後的 9 月或 4 月獲

發放相關學年（按津貼發放時間計）的津貼。一般而言，我們會按學

校提交的證明文件上兩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的月份，按比例計算首次發

放的津貼金額。 

8. 問： 如學校遞交申請之前已在內地締結姊妹學校（並非問題 7 中那些擬自

行安排締結的學校），學校可獲發的津貼如何？ 

 答： 如學校遞交申請前已在內地締結姊妹學校（例如學校於數年前已與內

地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但一直未有提出申請），並在 7 月 15 日或

之前把已填妥的申請表連同姊妹學校申報表（教育局通告第 5/2023
號附件 3）及有關證明文件的副本一併向本局遞交，會在下一學年的

9 月獲發該學年第一期的津貼額（即該學年總津貼額的一半），並在

之後的 4 月獲發該學年第二期的津貼額(即該學年總津貼額餘下的一

半)。逾期提出的申請，未必可以趕及在下一學年的 9 月／該學年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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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獲發津貼。 

 

津貼的運用 

9. 問： 經常津貼是否有每人資助額上限？ 

 答： 學校可靈活運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在學校管理、教師及學生等層面

籌辦不同模式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並須適當分配津貼(包括是否用

以資助學生及其資助額)以配合學校的學年姊妹學校交流活動計劃和

目標。 

10. 問： 學校可如何運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答： 學校可按校情，運用姊妹學校津貼安排不同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由

於這是一項專項津貼，學校必須將津貼用於與姊妹學校計劃目標有關

的交流活動及相關支援上。學校使用經常津貼時須依循教育局就學校

運用公帑發出的既定原則與規定，以確保津貼使用得宜、符合教育用

途及用得其所。詳情可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5/2023 號附件 1。 

11. 問： 學校如欲舉辦姊妹學校內地交流團，除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外，還有其

他非姊妹學校活動，以善用在當地的時間。學校可否運用姊妹學校計

劃津貼支付整個交流團的團費，包括非姊妹學校活動的所有開支？ 

 答： 學校必須將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用於與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及相關支援

上，如非與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有關的一切開支，學校應運用其他津貼

/資源支付相關開支。 

12. 問： 如學校與內地姊妹學校安排在香港境內進行交流活動，學校可否以此

津貼支付內地學校在交流活動中的支出？ 

 答： 可以。惟有關香港境內進行的姊妹學校交流活動開支不包括內地學校

人員和學生往返香港的交通及食宿費。 

13. 問： 教育局有否為學校購置視像交流設備的金額設定資助額的上限？ 

 答： 教育局鼓勵學校善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舉辦豐富和多元化的姊妹學

校交流活動。如學校認為有需要為姊妹學校交流活動購置視像交流的

設備，須認真檢視這些項目與交流支出的比例，確保有關開支是必要

及合理的。 

14. 問： 姊妹學校活動支出項目的發票及收據是否需要呈交教育局？ 

 答： 不需要。惟學校須確保所有姊妹學校活動支出項目的發票及收據均妥

為保存，以方便在有需要時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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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問： 學校可否運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校董或家長在姊妹學校交流活

動的開支? 

 答： 學校可按校本發展需要，在學生、教師和學校管理等層面，自行運用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與內地姊妹學校安排交流活動。學校的校監、校董

屬學校管理層，學校可用津貼支付他們在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相關開

支。至於家長方面，除非有關家長是學校的校董，並以學校管理層的

身份參加有關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否則學校不應運用津貼支付該家長

在活動中的開支。 

專業支援 

16. 問： 教育局會為學校提供什麼專業支援？ 

 答： 本局會透過託辦服務，為參與姊妹學校計劃的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包

括為個別地區的姊妹學校組織不同類型或主題的交流活動、舉辦姊妹

學校簽約儀式、簡介會、經驗分享會、配對姊妹學校、就交流活動安

排提供意見、協助學校安排交流活動及蒐集和推廣良好經驗等。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安排 

17. 問： 姊妹學校交流活動是否有師生比例的規定？ 

 答： 進行交流活動時，學校須按照既定的師生比例規定，安排足夠的人

手。詳情請參照教育局網頁的「學校活動指引」，有關網頁的路徑如

下︰ 

主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活動 > 學校活動指引 

18. 問： 資助學校校長或老師前往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或培訓活動（當中並

不涉及執行教師職務（如帶領學生進行交流活動等）），學校是否需

要為校長或老師向教育局申請特別有薪假期？  

 答： 本局已給予資助學校校長及老師書面批准，在符合以下條件的情況

下，放取特別有薪假期，以參與上述姊妹學校交流活動： 
 相關姊妹學校交流活動屬校長或老師的專業發展活動及 
 有關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舉行時間以不影響學校運作為大原則，

而學校亦會作出適當的安排，包括委派合適人員暫代有關校長／

教師之職務，以確保學校日常的教學及行政工作不受影響，有關

安排亦獲學校的法團校董會／校董會的同意及 
 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批准及處理校長或老師放取假期申請時，已

按照既定的政策及原則，並確保有關安排公平及一致。學校如接

獲相關的投訴，法團校董會／校董會有責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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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校長或教師在署任期間放取超逾 3 天的有薪假期以參與姊妹學校交

流活動，此段有薪假期的日數不能計算在合資格署任期內。有關校長

或教師亦會喪失整段有薪假期期間(包括有薪假期當日及當中的公眾

假期和星期日)的署任津貼，詳情請參閱教育局通告第 8/2004 號。 
 

19. 問： 學校可否把津貼用於與內地姊妹學校一起往外地進行交流的活動之

上？ 

 答： 姊妹學校計劃為香港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了一個專業交流及合

作平台，讓學校按校本發展需要，與內地姊妹學校舉辦不同層面的交

流活動，而計劃的目的之一是讓師生加深對內地／香港的認識及了

解。因此，學校只可把姊妹學校計劃津貼用於與姊妹學校在內地或香

港的交流上。 

教育局 
2023 年 5 月 


